【正面】             明新學校財團法人明新科技大學
已取得教師證書修習另一類科教育學分教師資格審查申請表
（本表各項資料如有偽填願負法律之責任）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申請人
姓  名（簽名）
	範例：林美麗
	申請人
英文姓名
	範例：Lin Mei-Li

	出生年月日：99年1月9日
	身分證字號：F299999900
	一
吋
相
片
(可直接貼照片電子檔)


	通訊
地址
	
	

	申請人

電話
	
	

	申請人e-mail
	

	已持有之教師證類別
	教   育   階   段   別
	類          組
	教師證書字號

	
	□幼兒園       □國民小學
□中等學校
	□身心障礙組
□資賦優異組
	年     月     日          字第                   號

	申請另一類教師證
類別
	□國民小學     □中等學校

	
	□特殊教育國民小學階段  □身心障礙組 □資賦優異組

	
	□幼 兒 園         □學前階段身心障礙組

	應
繳
證
件
	1. □教育部教師證書申請書（如附件，需簽名）

2. □身分證正面及反面影印本1份（請貼於本表背面黏貼處）
3. □有效護照或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或 107 年 10 月 18 日後核發之教師證書影本1份
4. □照片電子檔（照片電子檔請上傳寄至tedu@must.edu.tw【來信主旨：申請教師證書+姓名】，電子檔影像寬*高像素不得少於450*600 pixels，解析度不得低於300dpi，否則系統無法上傳）
5. □已登記或已檢定之合格教師證書影本2份
6. □ 修習另一類師資職前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正反面影本2份
7. □ 申請語文領域本土語文閩南語文專長、原住民族語文專長需附語文檢定證明2份。
8. □ A4以上掛號回郵信封一個（需填好收信人即本人，收件地址、貼妥44元郵票，附A4L夾）
9. □ 民國82年8月1日前取得合格教師證書者，需檢附在職證明書或服務證明書等資料，以證明未脫離教學工作連續10年以上。

	受理及學分審核單位
學分審核單位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處
師資培育暨就業輔導中心

	審查結果
	□ 符合                          類教師資格學分規定               
□ 不符合學分規定

	教育部教師證書字號
	年     月     日        字第                  號


本表格自114年12月1日起適用
【背面】
	身分證（影本）正面黏貼處


	身分證（影本）反面黏貼處


	教師證書申請書(第二張以上教師證書)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請以英文正楷書寫)

	出
生
日
期
	年
月
日
	身分證統一編
號
	

	認定修畢教育專業科目之階段別
(特教請複選)
	 □ 幼兒園
 □ 國民小學
 □ 中等學校
 □ 特殊教育學校( 班)
	修課期間
	
	申請科別
	(請依師資職前修畢證明書所列專長填寫)

	申請人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1 份(請依順序擺放)
	有
	無

	1.
	教師證書申請書。
	□
	□

	2.
	最近一年內正面半身彩色一吋脫帽照片電子檔。
	□
	□

	3.
	已取得之教師證書影本。(加註任教學科者請檢附相同階段別教師證書)
	□
	□

	4.
	修畢另一類科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或證明影本。(加另一師資類科須附)
	□
	□

	5.
	任教專門課程認定證明書及專門課程學分表影本。(加註任教學科、領域、群科、專長者須附)
	□
	□

	6
	有效護照或學士以上學位學歷英文證件或 107 年 10 月 18 日後核發之教師證書影本。
	□
	□

	7.
	其他

(1) 修習第二專長學分班、國民小學加註領域專長學分班或因國家政策需求辦理之師資類科學科、
領域、群科增能學分班者，需先確認其教師證書無失效問題，爰 82 年 8 月 1 日以前取得教師證書者，請檢附迄今在職證明文件影本。
(2) 若因改名或新取得中華民國國籍，致與檢附之學位證書或修畢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上所記載之
姓名不同者，須檢附三個月內戶籍謄本正本或身分證明正式文件 1 份。
(3) 其他符合取證條件之證明文件須留校備查，如 CEF B2 級（含）以上英語檢定證明書影印本(包
含聽、說、讀、寫 4 項檢測成績)，或自然領域學科知能評量精熟證明影印本等。
	□
	□

	· 符合「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教師證書核發辦法」規定申請核發教師證書者，依前揭辦法第十四條第四項應繳納之新臺幣 500 元規費由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日後若要變更教師證書中英文姓名、照片等內
容，需繳交新臺幣 500 元費用並以補(換)發變更流程處理。
· 若您提供之個人資料不完整或有錯誤，將可能影響您相關權益。
· 本人無教師法第十四條第一項、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三十一條第一項所定情事。
□本人確認提供之資訊無誤，已詳閱並同意接受中央主管機關全額補助。
申請人簽名或蓋章：

年
月
日


